


一、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基本情况表

项目名称 东坡 500kV变电站主变扩建工程
行业

类别
输变电

主管部门

（或主要投资方）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项目

性质
扩建

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机

关、文号及时间

四川省水利厅

川水许可〔2021〕26号，2021年 10月 29日

水土保持方案变更批

复机关、文号及时间
\

水土保持初步设计批

复机关、文号及时间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川电建设〔2021〕159号，2021年 7月 26日

项目建设起止时间 2022年 1月~2022年 12月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

单位
四川电力设计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水土保持初步设计

单位
成都城电电力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监测单位 四川蔚蓝天空环境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水土保持施工单位 国网四川电力送变电建设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监理单位 四川东祥工程项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

报告编制单位
四川金原工程勘察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二、验收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水利部关于加强事

中事后监管规范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的通知》

（水保〔2017〕365号）、《四川省水利厅转发关于加强事中事

后监管规范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的通知》（川水

函〔2018〕887号）和《水利部关于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

全面加强水土保持监管的意见》（水保〔2019〕160号）等文件

精神，2023年 1月 12日，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在眉

山市东坡区主持召开了东坡 500kV 变电站主变扩建工程水土保

持设施验收会。参加会议的有特邀专家，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

编制单位四川金原工程勘察设计有限责任公司，主体监理单位四

川东祥工程项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水土保持监测单位四川蔚蓝

天空环境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四川电力设

计咨询有限责任公司，施工单位国网四川电力送变电建设有限公

司等参建单位的代表，成立了验收组（名单附后）。

验收组及与会代表会前对现场进行了踏勘，会议上查阅了影

像、技术资料，听取了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编制单位关于水土

保持设施建设情况的汇报，以及设计、监理、、监测、施工等单

位的补充说明：

（一）项目概况

东坡 500kV 变电站主变扩建工程位于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



的松江镇山坝村和思蒙镇石砣村。工程在原东坡 500kV 变电站

内扩建 750MVA 主变压器 1台（3号主变）；3号主变 35kV侧

新建 2组 60Mvar并联电容器，原 2号主变 35kV侧 2组 60Mvar

并联电抗器回路改接至 3号主变，1组 60Mvar并联电抗器调整

布置，拆除 1组 40Mvar 并联电容器。工程总投资 7027.9776万

元，其中土建投资 844.3165万元，工程建设投资资金来源为：

自有资本金 20%（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自筹），银行贷款 80%。

本工程实际施工总工期为 12 个月，于 2022 年 1 月开工，2022

年 12月竣工。

（二）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情况

2021年 10 月 29日，四川省水利厅以《水土保持行政许可

承诺书》（川水许可〔2021〕26 号）对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

表进行了批复。

同意本项目水土流失责任范围 0.76hm2，土石方挖方 6087m3

（其中表土剥离 700m3），回填 860m3（其中表土利用方 700m3），

弃方 5227m3。弃土和建渣全部运至丁塘村一二组取土场回填处

理。水土保持投资 47.86万元，其中工程措施 14.07万元，植物

措施 9.40万元，临时措施 2.72 万元，独立费用 18.02 万元，基

本预备费 2.65万元，水土保持补偿费 0.988万元。

（三）水土保持初步设计或施工图设计情况

2021年 7 月，成都城电电力工程设计有限公司编制完成了



《四川眉山东坡 500kV变电站主变扩建工程初步设计》。2021

年 7月 26日，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以《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关

于昭化 500kV变电站主变增容扩建等三项工程初步设计的批复》

（川电建设〔2021〕159号）对工程初步设计进行了批复。

2021年 12月，成都城电电力工程设计有限公司编制完成了

《四川眉山东坡 500kV变电站主变扩建工程施工图设计》。

经查阅，上述相关设计文件中含有水土保持专章或水土保持

措施设计，已落实了水土保持后续设计。

（四）水土保持措施实施情况

1、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项目实际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为 0.76hm2，项目建设划分

为 1个防治分区，即主变扩建工程区。与批复水土保持方案一致。

2、土石方工程量及弃方处置

根据主体工程竣工决算资料及主体工程监理成果资料，工程

实际开挖土石方 6491m3（其中表土剥离 688m3），实际回填土

石方 1187m3（其中表土利用方 688m3），弃方 5304m3。弃土和

建渣全部运至丁塘村一二组取土场回填处理。土石方挖填数量较

批复水土保持方案增加 731m3，增加率为 10.52%；弃方较批复水

土保持方案增加 77m3，增加率为 1.47%。土石方挖填及弃方数量

与批复水土保持方案未发生较大变化，弃方处置方式与批复水土



保持方案一致。

3、水土保持措施工程量

①批复方案确定的水土保持措施

工程措施：排水管道 292m（主体已列），土地整治 0.60hm2

（方案新增），表土剥离 700m3（方案新增），覆土 700m3（方

案新增）；

植物措施：植草绿化 0.60hm2（主体已列）；

临时措施：土袋拦挡 35m3（方案新增），防雨布隔离 660m2

（方案新增），防雨布覆盖 720m2（方案新增）。

②实际完成的水土保持措施

工程措施：DN400钢筋混凝土雨水管 210m（主体已列），

DN300钢筋混凝土雨水管 50m（主体已列），DN200焊接钢管

雨水管 10m（主体已列），DN300 焊接钢管雨水管 12m（主体

已列），DN100PVC-U排水管 10m（主体已列），φ1000砖砌

雨水检查井 11座（主体已列），单篦雨水口 2个（主体已列），

表土剥离 688m3（方案新增），覆土 688m3（方案新增），土地

整治 0.60hm2（方案新增）。

植物措施：植草绿化 0.60hm2（主体已列）；

临时措施：土袋临时拦挡 40m3（方案新增），防雨布隔离

640m2（方案新增），防雨布覆盖 810m2（方案新增），基坑边



坡防护 301m2（主体已列）。

③变化情况

本项目实际完成水土保持措施较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确定

的水土保持措施发生了一定变化。其中：

工程措施：雨水管网长度未发生变化，但实际实施明确了雨

水管网的规格及材质。增加了φ1000砖砌雨水检查井 11座，单

篦雨水口 2个，变土剥离减少 12m3，覆土减少 12m3。

植物措施：未发生变化。

临时措施：土袋临时拦挡增加了 5m3，防雨布隔离减少了

20m2，防雨布覆盖增加了 90m2，基坑边坡防护增加了 301m2。

4、水土保持投资及变化原因

①批复方案确定的水土保持投资

本项目经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确定本工程水土保持总投资

为 47.86万元，其中工程措施 14.07万元，植物措施 9.40万元，

临时措施 2.73万元，独立费用 18.02万元，基本预备费 2.65 万

元，水土保持补偿费 0.988万元。

②实际完成的水土保持投资

本工程实际完成水土保持措施总投资 71.89万元，其中工程

措施 12.91万元、植物措施 19.78万元、临时措施 20.51万元），



独立费用 17.70万元，水土保持措施补偿费 0.988万元。

③投资变化

本项目实际完成水土保持投资较方案阶段增加了 24.03 万

元。

④变化原因

本项目实际完成的水保投资与批复水保方案的投资相比，增

加了 26.03万元。主要原因为：工程措施投资较批复投资减少了

1.16万元。主要原因是方案编制时，主体工程处于初设阶段，后

续主体工程在工程建设过程中核减了表土剥离及回覆数量，排水

工程根据实际发生金额进行统计，投资有所减少，因此实际完成

的工程措施投资较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设计的工程措施投资有

所减少；植物措施投资较批复投资增加 10.38万元。主要原因是

植物单价的提高，因此投资增加；施工临时工程费增加了 17.78

万元，主要是主体工程在施工过程中增加了基坑的临时防护措

施，因此造成投资增加；独立费用按照建设单位与相关单位签订

的合同金额为准，取消了建设管理费，独立费用减少 0.32万元；

基本预备费减少 2.65万元，主要原因是各项投资已按实际发生

计算，项目基本预备费不存在；本工程水土保持补偿费实际缴纳

金额为 0.988万元，与方案确定的水土保持补偿费一致，建设单

位已于 2021年 12月 7日足额缴纳。

（五）水土保持监测情况



根据水土保持方案及现场调查，本项目工程扰动土地面积

0.76hm2，方案确定的水土流失六项防治目标值情况分别为水土

流失治理度 97%，土壤流失控制比 1，渣土防护率 92%，表土保

护率 92%，林草植被恢复率 97%，林草覆盖率 25%。

至工程建设期结束时，水土保持防治效果明显，水土流失六

项防治实现值为水土流失治理度 98.33%，土壤流失控制比 1.43，

渣土防护率 99.00%，表土保护率 100%，林草植被恢复率 98.33%，

林草覆盖率 77.63%，六项防治标准均能达到方案确定的目标值。

（六）水土保持补偿费缴纳情况

2021年 12月 7日，建设单位向国家税务总局眉山市东坡区

税务局缴纳水土保持补偿费 9880.00元，与批复的水土保持补偿

费一致。

（七）验收结论

验收组认为：东坡 500kV变电站主变扩建工程实施过程中，

依法落实了水土保持方案及批复文件要求的各项水土保持措施，

实施了相应的水土保持工程、植物及临时措施，完成了水土流失

防治任务，水土流失防治指标达到了水土保持方案目标值，依法

足额缴纳了水土保持补偿费，符合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条件，同意

本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通过验收。

（八）后续管护要求



本工程运行管理由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超高压分公司负责，

运行期应继续完善、管护工程的水土保持措施；在后续管理工作

中应加强植被的抚育和管理；强化现有水土保持设施的管理、养

护工作，巩固现有水土保持措施成果，并做好记录；今后工作中，

加强与地方水行政主管部门联系，争取地方各级部门的指导和支

持。











五、附件

（1）立项文件























（2）水土保持方案批复





（3）弃土弃渣处置



（4）水土保持补偿费缴纳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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